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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5-065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规范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内部审计工作，明确内部审计的职责和权限，发挥内部审计在强化内部控制、改

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促进公司经营效率、经济效益的提高，确

保内部控制持续有效实施，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实现内部审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国内部审

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修订本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条 审计部应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

及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内部控

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

行检查和评估；

（二）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

及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

料及其他有关经济资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

支及有关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

性和完整性进行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

告、业绩快报、自愿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等；

（三）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反

舞弊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并在

内部审计过程中合理关注和检查可能存在的

舞弊行为；

（四）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或者审计委员

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计划

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第九条 审计部应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

及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内部控

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

行检查和评估；

（二）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

及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

料及其他有关经济资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

支及有关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

性和完整性进行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

告、业绩预报、业绩快报、自愿披露的预测性

财务信息等；

（三）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反

舞弊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并在

内部审计过程中合理关注和检查可能存在的

舞弊行为，发现公司相关重大问题或线索的，

应当立即向审计委员会直接报告；

（四）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或者审计委员

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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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五）积极配合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

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进行沟

通，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作。

第十二条 审计部负责人的任命、替换或

解职，应由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之后确定。

内部审计人员的任命、替换或解职，应由审计

部负责人决定。

第十二条 审计部负责人的任免，由审计

委员会提名，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内部审计人

员的任命、替换或解职，应由审计部负责人决

定。

第二十三条 审计部对审计委员会负责，

在履行职责时，享有业务上的独立性。内部审

计有权启动、采取内部审计认为系履行其职责

所必需的行动。

第二十三条 审计部对董事会负责，向审

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在履行职责时，享有业务

上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有权启动、采取内部审

计认为系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行动。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其他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非重要修订，如条款编号变化、

援引条款序号的相应调整、标点符号及格式的调整等，未在上述表格中对比列示。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